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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文件 

 

 

 

 

穗注协〔2022〕88 号 

 

 

关于推荐关于推荐关于推荐关于推荐 2022202220222022 年会计师事务所年会计师事务所年会计师事务所年会计师事务所    

执业质量检查人员的通知执业质量检查人员的通知执业质量检查人员的通知执业质量检查人员的通知    

 

各广州地区会计师事务所，行业高端人才： 

根据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有关安排，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

称：我会）初定于 7月至 9月与省注协联合开展 2022 年会计师事

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为满足检查工作需要，保证检查工作质

量，组建一支责任感强、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检查人员队伍，

开展 2022 年执业质量检查人员推荐和选拔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组织推荐 

(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是推动行业诚信建设、

促进行业执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高素质的检查人员是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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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工作的基本保证，请各事务所高度重视。  

(二)会计师事务所(含分所)切实增强行业大局意识，认真履

行行业责任，积极推荐高素质的检查人员，大力支持派出的检查

人员参加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确保检查人员在检查期间的业绩考

核与评价不因参加检查工作而受到影响，保障检查人员按时参加

检查工作并高质量完成检查工作任务。 

二、检查人员基本条件 

检查人员应同时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注册会计师； 

(二)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 5 年以上; 

(三)担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项目负责人以上职务; 

(四)熟悉会计、审计等专业理论和实务; 

(五)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未受到

行业惩戒； 

(六)身体健康，年龄在 60岁以下。 

三、推荐要求 

(一)理事单位会计师事务所至少推荐 1名检查人员; 

(二)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0-50 人的会计师事务所推荐 1-2 名

检查人员; 

(三)鼓励注册会计师人数为 10 人以下的会计师事务所推荐

检查人员。 

(四)为发挥高端人才带动作用，省注协将在行业高端人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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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选拔检查人员，同时鼓励会计师事务所推荐所内高端人才参

加检查。 

四、推荐程序 

(一)请会计师事务所于 6 月 24 日前统一通过省注协公共服

务平台“业务监管”模块进行报名推荐，同时填写《2022 年执业

质量检查人员推荐表》(附件)并扫描上传至公共服务平台。 

(二)省注协及我会共同选拔确定检查人员后将电话通知检

查人员本人。请接到通知的检查人员及时知会所在会计师事务所，

并由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公共服务平台“业务监管”模块进行参加

检查的确认操作。 

(三)上述接到通知的人员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检查的，须

通过所在会计师事务所书面提前报请我会批准。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省注协安排统一举办检查培训班和开展检查工作。 

(二)根据有关规定，参加执业质量检查的注册会计师可按照

参加检查工作的时间折算当年继续教育学时。 

(三)我会将对检查人员参加执业质量检查工作的表现情况

进行通报。 

(四)检查人员费用由省注协按照有关规定支付。 

(五)我会将对派出检查人员的会计师事务所给予一定的成

本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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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业务监管部 马志强、邓澔； 

联系电话：38922350-371、38922350-373。 

 

    附件：2022 年执业质量检查人员推荐表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2 年 6月 17 日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行政信息部             2022 年 6月 17日印发 


